
2018「台灣餐飲業廚師聯盟」 

第一屆“台灣金廚獎”推薦和評選工作要點 v2 

  

第一屆“台灣金廚獎”是「台灣餐飲業廚師聯盟」為了突顯當代廚師的精神風貌，

樹立業界典範，表揚長期對台灣餐飲業發展貢獻的傑出餐飲人，喚起大家對他們

的尊重，也是對廚德的重視，促進餐飲業永續及傳承發展而設立之。「台灣餐飲

業廚師聯盟」展開 2018第一屆“台灣金廚獎”推薦和評選工作，有關事項要點

如下： 

 

一、推薦要點 

  “台灣金廚獎”獲獎者主要是指在三個方在廚德構建下取得創新或重大 

    成就與貢獻者： 

    1.在廚藝技術創新與傳承方面。 

    2.轉型升級(經營管理、廚房管理、食材運用、衛生安全措施)方面。 

    3.是在烹調理論與技藝研究、餐飲教育、業界培訓方面。 

 

二、推薦單位 

  1.「台灣餐飲業廚師聯盟」會員單位。 

  2.台灣餐飲、廚師、美食相關職業(工會、公會、協會、學會)。 

  3.推薦單位均須經主管機關登記在案。 

 

三、推薦獎別 

  1.餐飲傳承獎 

  2.餐飲教育卓越獎 

  3.餐飲特殊貢獻獎 

 

四、推薦條件 

  1.中華民國國民或依據移民署「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相關規定取 

    得有效期居留證之外籍人士。 

  2.長期推動餐飲行業技術創新、轉型升級、餐飲教育教學教法創新工作方面有 

    突出貢獻者，参與台灣美食國際推廣活動中表現突出者。 

  3.候選人須滿 65周歲（1954年 8月 31日以前出生）。 



  4.候選人須持有「中華民國廚師證書」並在一線廚務工作崗位連續從業不少於 

    25年，或從事烹飪(餐飲)教育工作 20年。(提名餐飲特殊貢獻獎者不受此 

    限)。 

  5.無不良紀錄。 

 

五、推薦說明 

  1.餐飲傳承獎 – 傳承是一個行業的啟迪 

    長期在餐飲領域中辛勤努力發揚台灣餐飲文化及傳承，並以其專業積極推動 

    参與社會關懷、人才啟發等表現卓然由成，堪稱楷模典範者。 

 

  2.餐飲教育卓越獎 – 教育是餐飲業進步的原動力 

    長期致力於餐飲教育、倡議廚德價值、食安議題，提出解決方案內容充實， 

    確能提高餐飲知識水準，對於台灣餐飲教育發展具有重大貢獻者。 

 

  3.餐飲特殊貢獻獎 – 餐飲業穩定發展的支持力 

    長期關心餐飲業發展及政策建言，積極推展國內外台灣美食宣傳廣活動，擴 

    充台灣美食行銷通路，推動餐飲業各項認證制度，對建立高品質服務之餐飲 

    環境具有具體成效或貢獻者。 

 

六、推薦方式 

  1. 台灣各餐飲、廚師、美食相關職業(工會、公會、協會、學會)機搆單位均 

     可推薦，具體分配名額另行通知。 

  2.截止到 2018年 8月 31日。 

  3.請各推薦單位於 2018年 8月 31日之前填寫《2018第一屆台灣金廚獎推 

    薦表》（見附件），所有相關佐證資料均以 A4紙打印，與推薦獲獎者本人 

    身份證影本或掃描件一併報送至「台灣餐飲業廚師聯盟」指定電子郵箱，逾 

    期不予受理。 

 

七、評選程式 

    「台灣餐飲業廚師聯盟」將對推薦資料進行審核，綜合評價產生獲獎名單， 

     並在本會官方網站公示。經公示無異議，即獲得 2018第一屆“台灣金廚 

     獎”講杯乙座及證書乙只，並予以表揚。對公示階段存異的名單，經覆核 

     確實不符合評選條件者，將取消其獲獎及表揚資格。 

 

八、有關事項 



  1.本次評選和表揚不收取任何費用。 

  2.2018第一屆“台灣金廚獎”獲得者將于 10月份在彰化縣鹿港鎮舉行的 

    2018台灣廚師節活動中接受表揚，獲獎人員應本人前往受獎，並參加相關 

    活動（具體安排另行通知）。 

  3.聯繫方式 

    台灣餐飲業廚師聯盟-秘書處 

    連絡人：李文怡 秘書 

    電 話：02-27556939*333 或  0937094167 

    E-mail： 

 

 附件：2018第一屆“台灣金廚獎”推薦表 

  



2018第一屆“台灣金廚獎”推薦表 

 

推薦獎別:                  

推薦單位:                  

姓 名  性別  生日    年   月   日 

工作

單位 
 職稱  

通訊

地址 
 連絡

電話 

(家) 

(行) 

e-mail  

經歷 學歷 

 

 

 

主要事蹟及成果：（限 2013年 1月以後取得） 

 

 

佐證資料名稱(附件) 

 

 

  

 

推薦單位意見： 

                                   

                                       簽章 

                                            年    月    日 

本表由推薦單位蓋章有效。 


